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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新科技的知识产权法律制度创新分析

◆陈晓文

(中能建华南电力装备有限公司, 广东 广州５１０４５０)

【摘要】本文从国内知识专利的发展近况、知识产权保护的法律实践情况、企业知识产权保护的具体情况三个视角,阐

述了当前高新科技适用的知识产权法律现状,分析了当前知识保护、产权确认相关法律制度存在的不足:法律相关制

度尚需完善、社会相关保险法制内容较浅显等.探索了优化高新科技知识保护、确认产权归属相关法律制度的具体对

策:加强政策指导、发挥社会合力作用等,以更全面、更新颖的视角,细化知识产权保护的相关司法内容,力争建立知识

保护的法律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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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２０年广州市部分地区有多家企业参加了知识产权保

险，此保险用于处理国际范围内的知识侵权问题。 其中，

广州开发区参保的单位会获得６０％的保费补助。 知识产权

保险是从金融法律角度，有效解决企业面临的知识产权法律

问题，以全新的知识保护视角、有效的产权判断防范、预测

潜在知识产权风险，全面建立知识产权保护机制，具有重要

的法律实践意义。

一、当前高新科技适用的知识产权法律现状

(一)国内知识专利的发展近况

２０２２年整理的《全球创新指数报告》中，国内以５５．３
分位居第１１名，相比２０２１年上升１名，且连续１０年处于

提升名次状态。 由此说明：近年国内的知识专利数量长势

稳定。 ２０２１年１月，国新办总结了２０２２年的知识专利情

况，全年内累计确认授权的专利数量约为７９．８万件，相比

２０２１年增加了１０．１９３万件，涨幅约为１４．６４％。 其中，集

成电路布图方面，２０２２年共创造出９１０６个知识文件，带动

着国内供电技术相关知识的发展。 ２０２２年，在知识产权保

护方面，共接待了５．８万件知识侵权案件，受理了７．１万件

知识维权救助案件，有效解决了８．８万件知识纠纷。 由此

发现：２０２２年，全年进行知识产权管理的各项司法工作量

较大，案件解决数量较多，表明了我国对知识保护的决心，

以知识产权保护形式明确知识产权归属，保障人们的智力开

发成果。 ２０２２年，国内人均知识专利拥有量达到９．４件/万

人次，相比２０２１年高出１．９件/万人次。 如表１所示，是国

内近年授权知识专利总量、增长比例、知识专利人均拥有量

的具体情况。 由表１数据发现：近年国内知识专利数量、

人均知识专利量处于逐年增加状态，涨幅具有波动性，整体

涨势稳定。

(二)知识产权保护的法律实践情况

高新科技相关的知识创新、专利文件，其研发数量逐年

表１　国内近年授权知识专利的数据汇总结果

年份 专利数量/万件 同期涨幅/％
人均知识专利量

(件/万人次)

２０２０年 ５３．０２８９ １８．０％ ６．３

２０２１年 ６９．６０７０ ３１．０％ ７．５

２０２２年 ７９．８ １４．６４％ ９．４

增加，展现出国内高新技术的研发创新能力，需要相同更新

能力的法律制度，给予必要知识产权保障。 近年来，国内

制定了多种用于知识保护的司法方案，积极处理侵权问题，

增加了违法成本，形成了行业规范。 针对不正当竞争、侵

犯商业机密等情况，给出明确的知识侵权规制方法。 当

前，国内尝试以专项类目保护形式，细化知识产权保护体

系，比如商标、专利等类目。 各地区同步建立地方政策，

打造多层级的知识保护体系，形成完善的知识保护法规内

容。 我国在北京、上海、广州三个地区设立了知识产权法

院，以明确落实知识产权保护工作，有效保障权利人的知识

权益，维护社会知识创造秩序。 ２０２２年，广州知识产权法

院公开了上一年的工作情况：截至２０２１年１１月末，院内承

接各类知识产权纠纷问题总计１３３６２件，成功结案１２５６１件，

承接量同比增加１０％，结案量同比增长２４．７１％。 采取诉前

调解方法，成功撤销了１６４８件，撤销量同比提高１５４．７％。

由此说明：广州知识产权法院的司法公信力较强，能够高效

处理知识产权的各类案件。 在实践中，广州知识产权法院

积极宣传知识产权相关内容，针对重点区域，全环节优化司

法体系，给出必要的处理方法，明确一审处理案件的具体范

围，发展律师驻院调解机制，以此增强诉前调解能力。 各

项知识产权司法工作进展有序，院机关被评为先进司法单

位，更设有“广东劳动奖章”“办案标兵”等称号，以此激

励知识产权案件的处理，逐步落实相关制度建设工作，发挥

出法院裁决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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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企业知识产权保护的具体情况

国内借助多项知识创新支持措施，减免税费、开发多种

融资路径、加强知识服务等，逐步增强了社会各组织的知识

创新活力，加快了知识研发进程，投入的研发经费有较大增

长，成功带动了知识专利的研究活动的开展。 查看电力知

识产权网站发现：２０２２年，国网智研院、电力行业知识产权

分会联合主办的“火花”活动，成功联合了各级企业，创建

了线上多家企业联合的平台机制。 联合的航运业有电力、

制造、投资三种类型，有不少于３００家企业参加了平台推介

会，成为此项目的会员企业。“火花”项目的科技成果，以

解决参加联合的企业需求为出发点，给出有效的技术方案。

在项目路演中，表现出平台的各种功能，现场交流热烈，各

企业表达出明确的合作意向。 在推动电力发展的战略下，

持续发挥“火花”平台的服务功能，有效联合各级企业，建

立融通发展机制，积极展现电力企业的功能，形成多方协同

的发展体系，带动会员企业的发展。

二、当前知识保护、确认产权归属相关法律制度存在的不足

(一)法律制度尚需完善

在过去，我国关于知识产权的各类法律内容，能够顺应

案件处理、纠纷裁判的需求，由此奠定了我国处理知识产权

案件的司法条件。 然而，在知识持续创新的情况下，用于

高新科技知识保护、产权确认的各项适用法律，表现出了诸

多问题。 结合当前国内经济的运作形势，国际经济发展方

式多变，对国际贸易的运作能力欠佳，由此突出了贸易保护

的重要性。 各国进行国际经济交易时，面临多重交易问

题。 为此，我国在补充、细化各项知识产权内容时，应积

极学习优秀的、成功的知识产权保护方法，借鉴其知识产权

的法律分析流程，以全新视角、全新业态制定规范。 当

前，我国多个地区建立了知识产权法庭，专门处理知识产权

问题，以此强化知识产权的执法能力。 然而，以知识产权

保护整体情况观之，国内关于知识产权的司法内容尚需完善

与补充。 我国拥有较多的知识资源，应明确知识保护方

法，给出有效的产权保护方案。 在国际贸易期间，国内应

关注高新科技知识保护的有效性，客观梳理国内与其他国家

的知识产权发展特点，深入研究各国贸易活动中的知识产权

性质，明确知识产权内容，增强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的执行

力。 参照国内实情，有效整合知识产权保护的各项资源，

转化优秀做法，制定内容更全面、操作性更强的法律体系，

全面保障知识产权，营建出知识健康发展、法律严明的高新

技术创造环境。

(二)社会相关保险法制内容较浅显

企业内部的机密资料是企业经营、重要技术、获取收益

的重要资源，可作为企业竞争的重要条件。 高新科技企业

其各类知识文件表现出较高的重要性，可作为商业机密。

然而，结合当前实况，国内保护企业机密资料时，法律内容

尚有不完善的情况。 以法规视角观之，国内在民法、刑

事、行政法等多个类目中，均有知识保护的相关内容。 然

而，各类目的知识产权保护内容尚未建立有效连接。 在整

体知识保护规定不全面的背景下，如果企业未予重视知识保

护工作，在内部管理、技术文件存储中，并未加以实行知识

保护制度，会出现机密泄露、技术文件丢失等多种知识保护

疏漏问题。 制度方面的疏漏，成为知识产权司法实践的主

要干扰因素。 无法有效贯彻三审合一制度，会降低行政、

司法多个知识产权保护组织的联动性，难以参考有效依据，

高效推进知识产权办案进度。 当前，判断知识产权归属的

法律方法，主要依赖于各类型的鉴定技术，参考鉴定意见作

出相应的司法裁决。 然而，服务于商业机密、技术文件的

鉴定组织，其内部管理机制尚不完整，出具的鉴定结果可信

性尚需斟酌。

(三)企业尚未建立有效的知识保护机制

自然人在无主观故意的情况下，致使第三方组织、第三

方个体出现知识侵权问题，可使用知识产权保险，以保障自

然人承担相应赔偿、受到的经济损失。 当前社会环境中，

多家高新科技组织表现出较强的技术创新能力，逐步形成了

较高的知识产权认识，较多高新科技企业会自主申请知识专

利。 多家企业申请专利保护后，会出现多种类型的产权纠

纷问题。 而知识产权表现出较高的技术专业性，权利人会

在申请专利、主张维权中，投入较多的资源，由此增加了企

业知识产权的保护成本，更加体现出知识产权保险的重要

性。 近些年来，国内推出了多种专利险种，试点地区推行

后发现：知识产权保险能够有效规避企业知识产权风险，有

助于专项、精品、新型各类企业获取高新技术的优势地位，

以展示企业在国际市场的知识创造能力。 然而，国内推行

的知识产权保险，是以专利保险为主要业务类型，投保的企

业数量不多，保险服务范围较小，并未获得全面推广，尚需

法律予以支持。 企业应加强自身知识的保护能力，建立完

整的知识保护机制，积极引入知识产权保险，合理选择知识

保护、确认产权归属的相关法律，完善、细化各项司法

制度。

三、优化高新科技知识保护、产权确认相关法律制度的具

体对策

(一)加强政策指导，细化司法制度内容

国内拥有较强的知识创造、知识产出能力，由此形成数

量较大的知识产权。 众多知识产权参与在国际贸易、企业

生产中，形成了复杂的知识产权归属关系。 国际层面，适

用于高新科技知识保护的司法内容，表现出内容繁复、流程

多样等特点。 国内与国际层面的知识产权司法内容表现出

一定的差异性，极易影响国内在国际范围内的知识保护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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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为此，国内应明确司法顶层设计的重要性，有效跟进

国际知识产权的相关司法动态，以高新科技相关法规、细

则、条例为重点，必要时采取补充说明的形式，更新知识产

权的法律内容，构建更为完善的知识保障法律体系。 采取

多国知识产权法律对比形式，从中找出内容更全面、规则更

合理的法律方案，以国内知识创造实情为出发点，进行内容

转化、法律补充、制度创新等处理，以此迎合当前知识产权

保护的顶层法律制度建设需求。 比如，广州知识产权法院

处理某公司被告的知识侵权案件中，参考案件中的专利技术

特点，分析双方研发过程的技术贡献比例，给出客观明确的

审判结果，有效规制优势市场主体知识侵权问题，切实维护

国内企业知识创造的专利权益。

(二)发挥社会合力作用，补充知识产权保护细则

加强社会管理，有序完善三审合一内容，补充司法制

度，建立商业机密数据、技术文件的法律保护体系，创建民

事、刑事、行政多类目的司法保护联合机制，以规范诉讼举

证流程，采取刑事先行、民事后进、管辖法院前期干预等形

式。 积极落实各项知识产权的保障工作，有效梳理商业知

识产权的各项司法问题，建立完善的司法方案，探索高效、

内容明确的法律制度，积极解决知识产权案件中的多行业交

叉、适用法律类型多的问题。 加强社会知识产权的保护有

效性，以高新科技为主体整合产权要求，建立产权保护的完

整体系。 针对社会中的鉴定组织管理不到位的情况，应加

强行业管制，设定较高的行业门槛，审查从业人员资格，保

障鉴定组织工作流程规范性，确保鉴定意见拥有法律判决的

参考功能。 由地方司法部门主导，联合已有的鉴定单位，

从整体布局视角，重新规划鉴定网络体系，建立各鉴定组织

适用的统一鉴定制度、通用鉴定管理方案，规范化运行鉴定

组织。 由司法行政部门汇总鉴定中心的各项资料，以统一

管理形式确保鉴定操作规范、鉴定流程完整、鉴定结果可

用。 针对商业机密产权归属较为复杂、新型知识产权等各

类案件，司法人员应精准把握知识确权法理，以不当竞争、

机密文件刑事判定依据为参考，有效创新审判方向，增强商

业机密泄露、技术文件被盗等各类知识产权案件的处理能

力。 积极联合高校建立联合分析机制，引入专家智库，由

各行业专家给出技术判断，致力于发展“司法实践＋专业判

断＋多行业参与”的联合体系，以保证知识确权的合理性，

打造多行业联合的知识确权体系，积极解决高新科技的各类

知识产权纠纷。 比如，广州知识产权法院借助智慧技术，

开发出线上立案、线上开庭、电子判决书、线上查询判断文

件等模块，２０２１年成功进行线上１１１２８万件的立案工作，电

子传送５４０５次判决书。 诉前调解流程中，驻院律师实有人

数为１１人次，成功解决６６７１件知识产权问题，案件调解成

功率占比３３％。

(三)加强企业知识管理，创建知识司法保护机制

知识产权保险兼具社会保障、商业保护的双重功能，司

法价值较为突出，适用于企业高新产品。 知识产权含有多

个类别，比如商标、专利、技术等。 各类知识产权的判定

均有专项适用法律，在确权、经营等多个流程中，可能会使

用多行业的知识内容。 当前，国内用于高新科技知识创造

的保险，尚处于初期发展状态，仍有较多需完善之处，涉及

多重司法问题。 在知识产权保险内容完善、细节补充的实

践中，各组织应及时获取知识产权保险的各项信息，进行深

入调研，参照现有法律给出判定结果。 结合知识产权保护

的不足，进行制度完善、内容充实。 高新科技方面，梳理

其知识产权的具体特点，优化确权方法，从通用性、针对

性、适用性多个层面，进行制度完善，形成法律指导，开发

出更多类型的知识产权保险，形成极具司法保护性的知识确

权体系，以增强企业知识创造的保护效果。 企业层可从内

部，以法律制度为参考，完善机密文件的保护方法，形成政

企联合体系，以积极规避知识产权纠纷问题。

四、结束语

综上所述，国内高新科技的相关知识创造活动，应处于

有效的知识确权、知识保护状态，合理利用法律工具，完善

知识产权的相关内容，以期建立制度裁决灵活性、制度内容

时代感、制度依据严谨性、经济保障有效性的法律体系，来

迎合知识产权保护的各项需求，推动国内高新科技相关产业

的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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